
Q6 公務員已有圖利行為，但未獲得利益，是否構成圖利罪 ？ 

A6 修正後之圖利罪係採結果犯，而且沒有處罰未遂犯之規定，

因此除了有違背法令之圖利行為外，還必須因該違背法令之

行為而發生使自己或其他私人獲得不法利益之結果，始構成

犯罪；對於未發生得利結果的圖利行為，即與圖利罪之要件

不符，不構成圖利罪。但該圖利行為如已涉及其他犯罪（例

如偽造文書）或其他行政責任，仍應依相關規定究辦，並非

毫無責任。 

 


